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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禁改限 第一部分：规范性文件 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

理条例(草案) 第一条 为了保障国家、集体财产和公民人身财

产安全，维护社会秩序，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

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生产、

销售、运输、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工作适用本条例。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条例由本市各级

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市和区、县应当建立由公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道路运输管理等

行政部门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组织组成的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协调工作机制。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基层组织应

当协助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做好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工作。 第

四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村民委

员会，以及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开展

依法、文明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教育活动。 中小学校应当

在放寒假之前，对学生进行文明、安全燃放烟花爆竹的教育

。 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应当做好烟花爆竹安全管

理的宣传教育工作。 第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对举报违法

生产、销售、运输、燃放烟花爆竹的人员予以奖励。 第六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可以召集居民会议、

村民会议和业主会议，就本居住地区有关燃放烟花爆竹事项

依法制定公约，并组织监督实施。居民、村民和业主应当遵

守公约。 第七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禁止生产烟花爆竹。本市对



销售、运输烟花爆竹依法实行许可制度。 第八条 在本市销售

烟花爆竹应当取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许可，未经许可

，不得销售烟花爆竹。销售储存场所的设置应当符合规定的

安全条件，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储存烟花爆竹。 第九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运输烟花爆竹，应当取得公安机关的运输

许可，经公安机关审查、核发《爆炸物品运输证》后，方可

运输。 经批准运输烟花爆竹的，承运单位应当携带《爆炸物

品运输证》，按照核准载明的品种、数量、路线、有效期限

等规定运输。 第十条 本市五环路以内的地区为限制燃放烟花

爆竹地区，五环路以外的地区允许燃放烟花爆竹。 在限制燃

放烟花爆竹地区，每年农历除夕至正月十六，允许燃放烟花

爆竹；重大庆典活动和节日期间，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允许

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燃放烟花爆竹。 在允许燃放烟花爆竹地

区，区、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需

要划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 第十一条 任何时间，禁止

在下列地点周边携带、燃放烟花爆竹： (一) 文物保护单位；

(二) 车站、机场等交通枢纽； (三)油气罐、站等易燃、易爆

危险物品储存场所和其他重点消防单位； (四)输、变电设施

； (五)医院； (六)山林、苗圃等重点防火区； (七)重要军事

设施； 除前款规定外，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维护正

常工作、生活秩序的要求，确定其他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地

点。 本条规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地点周边具体范围，由有

关单位负责看护。 第十二条 在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限制燃放

烟花爆竹地区，在允许燃放烟花爆竹期间，可以设置烟花爆

竹临时销售网点。 临时销售网点在批准的期限界满后，其经

营者应当停止销售，并按规定将未销售的烟花爆竹及时处理



，不得继续存放。 第十三条 本市对销售烟花爆竹实行专营。 

烟花爆竹销售单位应当采购符合规定的生产企业的烟花爆竹

。 烟花爆竹销售单位销售的烟花爆竹，应当符合国家的安全

质量标准和本市规定的规格、品种。 第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应

当从合法的销售网点购买烟花爆竹。 燃放烟花爆竹应当按照

燃放说明正确、安全地燃放。不得向行人、车辆、建筑物投

掷点燃的烟花爆竹；不得在楼道、屋顶、阳台燃放烟花爆竹

；不得妨碍行人、车辆安全通行；不得采用其他危害国家、

集体财产和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 第十

五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经许可销售、运输烟花爆竹的，

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公安、道路运输管理行政部门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

十一条的规定携带、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

，收缴其烟花爆竹，并可视情节轻重，对单位处1000元以

上3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第

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销售烟花爆竹的，由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收缴非法烟花爆竹，并可处货

物总价值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

十四条的规定，燃放烟花爆竹给国家、集体财产造成损失或

者造成他人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由违法行为人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本条例自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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